
附件：
高速公路养护专项工程管理违约处罚标准一览表
	序号
	违约项目
	单位
	扣罚标准

	一
	合同承诺与资源投入
	
	

	1
	承包人技术管理人员（含项目负责人、技术员、安全员等）、作业人员、施工设备未按合同承诺配置，或未按时调入施工现场的
	元/人·天（或元/台·天）
	1000元

	2
	承包人擅自将发包人提供的材料、设备挪作他用或带离施工现场的
	元/次
	5000元，并追回或按价赔偿

	3
	承包人保管不善导致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如水泥、砂石等）遭受损失、浪费或被盗的
	元/次
	按材料原值的1.5倍赔偿

	4
	承包人自有施工车辆（含防撞车）未按规定进行年检、保险脱保、或车况不良仍上路作业的
	元/辆·次
	1000元，并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二
	质量管理
	
	

	5
	承承包人质量管理混乱，现场质量把控不严格，整改未按时完成或整改不到位的
	元/次
	2000元

	6
	承包人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员、安全员、班组长等）不在现场，或未履行质量管理职责的
	元/(次*人)
	500元

	7
	承包人隐蔽工程工序未经发包人验收合格签认，未留存任何影像资料，擅自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的
	元/次
	800元，并责令返工

	8
	承包人劳务所含辅材、设备不符合质量、技术要求就用于施工的，责令返工（或处理）并不处理的
	元/处
	5000元，并清除出场

	9
	工程通过抽检不合格，由于承包人故意偷工减料或故意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元/次
	返工处理并处以罚款20000元

	10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施工质量问题，要求承包人返工的工程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返工，又无正当理由的
	元/天
	1000元

	11
	经发现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结算和变更资料弄虚作假虚报工程量的
	元/次
	10000-50000元，并追回虚报款项

	12
	承包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执行发包人有关工作指令、会议纪要（决定）、通知以及有关制度的；或不执行监理人工作指令的
	元/次
	2000元

	13
	未按施工图纸、技术规范组织施工
	元/次
	1000元，并责令改正

	14
	未落实每日现场作业人员实名签到制度的
	元/次
	200元

	三
	进度管理
	
	

	15
	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的时间节点，及时、完整报送作业人员名单、车辆设备资料、保险凭证等所需资料，导致施工许可或审批延迟的
	元/天
	1000元/天，从报送截止日次日起算，直至资料补齐之日止

	16
	施工进度未按发包人项目进度节点要求完成的（含人员、材料、设备未按指令进场）；或未在指令期限内采取有效措施赶工的
	元/天
	1000元

	17
	因进度滞后导致发生病害或病害扩大，或造成事故的
	元/处
	10000元，并承担扩大的损失

	18
	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按时报送有关施工信息、进度报表、计量资料的
	元/次
	100元

	四
	安全文明施工
	
	

	19
	施工现场无专职安全员，或安全员脱岗、现场履职不到位的
	元/人*次
	500元

	20
	发现施工现场安全隐患，被发包人或监理人指出后，未在规定时限内进行整改的
	元/处
	500元

	21
	由于承包人违反安全规程，设备、安全设施摆放不到位，导致发生一般安全事故（无人员重伤或死亡）的
	元/次
	20000元，并承担全部责任

	22
	未按发包人或交警、路政单位要求对施工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安全布设的；施工现场不按规定设立醒目的警示、安全设施（含标志牌、锥桶、施工定位路锥环等）的
	元/处
	500元

	23
	施工废料、废渣或弃土堆等占道施工未及时清运的；未做到“工完场清”，或乱弃于公路附近的，影响施工文明形象的
	元/处
	500元

	24
	施工现场当天不能完成作业的，夜间未安排人员巡查，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如警示灯光、锥桶等）的
	元/次
	500元

	25
	遇天气能见度低（如大雾、雨雪等）影响交通安全时，未按规定或发包人、交警单位要求停止作业的
	元/次
	500元

	26
	施工现场未设专人（含旗手）负责作业区警戒或未在施工作业区安全进出口指挥施工车辆安全出入的
	元/次
	200元

	27
	施工车辆出入布控区域时，未观察后方车辆动态，强行出入布控区域的
	元/次
	200元

	28
	施工过程中对周围植被造成大面积破坏或污染的
	元/处
	1000元，并负责恢复

	29
	作业人员违反现场安全纪律的（如未按规定穿着安全服、安全帽，或穿拖鞋、酒后上班的、横穿高速、扎堆打闹、就餐无安全员值守等）
	元/(次*人)
	200元

	30
	承包人作业控制区内安全设施（尤其是锥桶、标志牌）倒地、移位超过30分钟未巡检扶正的
	元/次
	200元

	31
	承包人擅自移动、拆除或破坏作业控制区内安全设施（含锥桶、标志牌、路栏、高德精灵等）的
	元/次
	2000元，并恢复原状；造成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32
	承包人与沿线村民、其他施工单位、路段相关管理单位发生冲突，未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导致报警、阻工或责令停工的
	元/次
	2000元，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损失

	33
	承包人施工破坏公路附属设施（如通讯电缆、隔离栅、路缘石、排水沟等）的
	元/处
	2000元，并负责原样恢复

	34
	承包人未按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撞缓冲车的
	元/天
	2000元/天

	五
	农民工工资与实名制管理
	
	

	35
	承包人未及时按发包人要求提供进场农民工花名册、劳动合同、考勤表、工资核算表等相关资料的
	元/次
	500元

	36
	承包人提供的农民工工资管理相关资料弄虚造假的，课以违约金后及时整改，对拒不整改的，加倍处罚，直至解除合同
	元/次
	1000元

	37
	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有效）信访事件的
	元/次
	除上级主管部门处罚外，处罚10000元/次

	38
	故意以农民工工资名义骗取发包人工程款的
	元/次
	20000元

	39
	承包人其他不配合发包人农民工工资管理违约行为
	元/次
	800元

	六
	其他
	
	

	40
	承包人接到发包人解除合同通知或工程完工后，未在7日内无条件退场（含清退人员、设备、清理场地）的
	元/天
	2000元/天，发包人有权强制清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41
	承包人工程完工退场时，未完整移交施工资料（含过程影像资料、隐蔽工程记录等）的
	元/次
	2000元，并责令3日内补齐；逾期未补，发包人有权暂扣剩余工程款


说明：

1.本表所列罚款，发包人有权从当期工程款或履约担保中直接扣除。

2.合同期限内，累计处罚金额超过50000元的，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予退还履约担保，并追究全部责任。



